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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娛樂稅徵收自治條例」第五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五條   娛樂稅之徵收率如

下： 

一、電影：外國語言片課

徵百分之二‧五，本

國語言片課徵百分之

一。 

二、職業性歌唱、舞蹈、

馬戲、魔術、技藝表

演及夜總會之各種表

演： 

（一）票價(或收費額)在

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以下者，課徵百分

之一。 

（二）票價(或收費額)超

過新臺幣一千五百

元，未逾新臺幣三

第五條   娛樂稅之徵收率如

下： 

一、電影： 

（一）市區繁榮地帶，

外國語片課徵百

分之二‧五，本

國語片課徵百分

之一。 

（二）市區偏僻地帶，

外國語片課徵百

分之一‧五，本

國語片課徵百分

之一。 

（三）郊區，外國語片

課徵百分之一，

本國語片課徵百

分之一。 

一、本市早期以地段及交通便利

與否，將電影區分市區繁

榮、偏僻及郊區，並依本國

語片及外國語片訂定不同

之徵收率，現因大眾運輸工

具發達，電影院多設置於交

通便利地區，實務上亦均採

用繁榮地帶之徵收率課徵，

為簡化稅制，爰刪除第一款

各目有關市區繁榮、偏僻及

郊區等規定，並依娛樂稅法

第五條第一款規定，酌作文

字修正。 

二、考量職業性表演活動之票價

或收費額，在一千五百元以

下為大眾消費者普遍願意

負擔之金額，其次為超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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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元者，課徵百分

之二‧五。 

（三）票價(或收費額)超

過新臺幣三千元

者，課徵百分之五。 

三、戲劇、音樂演奏、說

書及非職業性歌唱、

舞蹈等表演課徵百分

之一。 

四、各種競技比賽課徵百

分之二‧五。 

五、舞廳或舞場課徵百分

之二十五。 

六、高爾夫球場及其他提

供娛樂設施供人娛樂

者課徵百分之二‧

五。 

二、職業性歌唱、舞蹈、

馬戲、魔術、技藝表

演及夜總會之各種表

演課徵百分之五。 

三、戲劇、音樂演奏、說

書及非職業性歌唱、

舞蹈等表演課徵百分

之一‧二五。 

四、各種競技比賽課徵百

分之二‧五。 

五、舞廳或舞場課徵百分

之二十五。 

六、高爾夫球場及其他提

供娛樂設施供人娛樂

者課徵百分之二‧

五。 

千五百元至三千元之間。為

扶植藝文團體發展，提高民

眾參與藝文活動之意願，爰

針對上開票價或收費額區

間調降徵收率，藉以擴大稅

基，活絡藝文活動市場。 

三、戲劇、音樂演奏、說書及非 

    職業性歌唱、舞蹈等藝文活

動，因票價或收費額在一千

五百元以下者占八成以上，

且多數縣市採用單一徵收

率百分之一課徵，為鼓勵本

市是類藝文活動發展，爰調

降本市徵收率為百分之一。 

 

 


